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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信息 

1.1 标准草案

名称 

中文 低碳产品评价方法与要求 铝合金建筑型材 

英文 Evaluation methods and requirements of low carbon products - 

Aluminum alloy building profiles 

1.2 与国际标

准和国外先进

标准一致性程

度情况 

□等同采用 

□修改采用 

□非等效采用 

■未采用 

标准编号  

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  

1.3 任务来源 

批准立项的文

件名称和文件

号 

国家认监委关于下达 2016年

第二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制定

计划项目的通知  

计划编号 2016RB094 

1.4 制（修）订 ■制定     □修订（被修订标准名称及编号：                      ） 

1.5 起止时间 2016年 12 月---   2018年 12 月 

1.6 标准起草

单位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等 

1.7 起草组成

员 
于洁、 田晓飞、 李璐 、史志呈、李杨、闫以冰、 

1.8 标准体系

表内编号 
无 

1.9 调整情况 无 

2、背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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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目的、意义 

（工作开展背景

及要求）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铝合金建筑型材生产制造国家。同时在产品种类、产品质量

以及产品技术创新都处于世界前列。铝合金建筑型材的国家标准（GB 5237.1-6)，

作为铝合金建筑型材的行业标准，其科学性和先进性得到世界铝合金建筑型材行业

的公认，并已上升为国际标准（标准号：ISO 28340）。这是我国少有的成功实现将

国家标准转为 ISO 标准的产品，这足以代表了我国铝合金建筑型材在世界的领先地

位，因此开展中国铝合金建筑型材行业低碳认证标准的建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对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以及行业的节能减排具有重要作用。 

2.2 与国内外相

关标准、文献的

关系 

本项目为国内首次制定。但会采纳国家关于行业碳排放管理标准、低碳产品

标准、能效标准相关的原理和定义等： 

 (1)GB/T1.1-2000 的要求和规定编写本标准内容 

 (2)GB 5237.1-6   铝合金建筑型材 

(3)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4)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 

(5)GB 21351     铝合金建筑型材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6)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7)GB/T 24025   环境标志和声明 III 型环境声明原则和程序 

(8)CTS0015-2014 合金建筑型材低碳产品评价方法及要求 

3  编制过程 

3.1 分工情况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负责标准结构、评价原则评价指标要求及技术性指标的把控及确认。 

相关铝合金企业协助提供相关活动水平数据等基础数据。 

3.2 起草阶段 

（一）规范的适用范围 

目前，90%以上的铝合金建筑型材是以 6060 和 6063 牌号的合金铝作为原料，因

此本规范的铝合金建筑型材是基于 6063 和 6060 牌号的铝合金建筑型材产品并进行低

碳评价，同时也不适用于铝合金工业型材产品的低碳评价。 

（二）功能单位 

以一吨单位可比铝合金建筑型材作为低碳产品的评价功能单位。 

（三）评价范围 

针对铝合金建筑型材，其评价范围为产品制造过程阶段。 

（四）低碳产品评价指标体系的确定 

通过对产品的分类及其制造过程的充分调研和分析，确定了铝合金建筑型材低碳

产品评价指标体系。 

首先申请低碳产品评价的产品应在产品质量上满足相关要求，同时企业应在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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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对自身能源实施相应的管理。因此，规定了铝合金建筑型材制造企业应依据 GB 

5237.1-6 对产品实施检验，确保产品质量满足 GB 5237.1-6 要求，并依据《能源管理

体系 要求》(GB 23331)对自身能源实施有效管理。 

根据行业对铝型材建筑型材产品的通用分类，即铝合金建筑型材产品按照圆铸

锭、基材、阳极氧化型材、电泳涂漆型材、粉末喷涂型材、氟碳喷涂型材和隔热型材

（其中隔热型材按照表面处理方式不同，划分为：阳极氧化隔热型材、电泳涂漆隔热

型材、粉末喷涂隔热型材和氟碳喷涂隔热型材），依据《铝型材单位产品能耗限额》

（GB21351）规定的各工序单位产品的能耗限额的先进值和调研数据，对各类铝合金

建筑型材产品在其制造过程的碳排放值进行限定，并统一列入规范中的表 1。 

（五）单位可比二氧化碳排放限定值的确定 

各类产品的单位可比产量，是指某些分类产品，由于不同规格的同类产品在生产过程

中的排放差别较大，因此需将该类别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同规格的产品产量按一定算法

统一折算成基准产品产量，这些基准产品产量的总和即为该类别产品的单位可比产量。 

（六）铝合金建筑型材产品单位可比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计算 

铝合金建筑型材产品单位可比二氧化碳排放量碳排放计算的方法作为规范性附

录，以附录形式附在规范中。 

    经过起草小组多次的内部讨论会之后，最终形成了铝合金建筑型材产品低碳产品

评价方法与要求的征求意见稿。 

3.3 征求意见

阶段 
 

3.4 标准审定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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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铝合金建筑型材低碳产品评价技术要求，包括基本要求、评价指标和评价值要求、碳排

放量的计算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铝合金建筑型材的生命周期关键阶段碳排放评价，也适用于第三方机构评价产品生命周

期的关键阶段碳排放结果和评价低碳产品。 

    本标准不适用于铝合金工业型材产品的低碳评价。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其现行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GB 21351  铝合金建筑型材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T 5237.1  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 1部分：基材 

GB/T 5237.2  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 2部分：阳极氧化型材 

GB/T 5237.3  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 3部分：电泳涂漆型材 

GB/T 5237.4  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 4部分：粉末喷涂型材 

GB/T 5237.5  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 5部分：氟碳漆喷涂型材 

GB /T5237.6  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 6部分：隔热型材 

GB/T 8005.1  铝及铝合金术语 第 1部分：产品及加工处理部分 

GB/T 8005.2  铝及铝合金术语 第 2部分：化学分析 

GB/T 8005.3  铝及铝合金术语 第 3部分：表面处理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低碳产品 Low carbon products 

 指与同类产品或者相同功能的产品相比，碳排放量值符合相关低碳产品评价标准或者技术规范要求的

产品。 

3.2 

    单位可比产品产量 Unit comparable yield  

在同一生产工序中生产的不同规格的某些同类产品，其产量依据一定方法统一折算成基准产品产量，

这些基准产品产量的总和即为该类别产品的单位可比产量。 

3.3 

    直接排放 Direct emissions 

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排放源之排放。本评价方法及要求的直接排放为工业过程直接排放和化石燃料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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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的能源活动直接排放。 

3.4 

    间接排放 Indirect emissions 

指因企业活动所致排放，但该排放的发生源由其他企业拥有或控制。本评价方法及要求的间接排放指

电力消耗产生的能源活动间接排放。 

3.5 

    排放因子 Emission factor 

表征每单位活动水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系数。 

4低碳产品评价要求 

4.1 基本要求 

    本标准涉及的铝合金建筑型材产品质量应满足 GB/T 5237的要求。 

4.1.1 基材应符合 GB/T 5237.1 的要求 ； 

4.1.2 阳极氧化型材应符合 GB/T 5237.2 的要求； 

4.1.3 电泳涂漆型材应符合 GB/T 5237.3 的要求； 

4.1.4 粉末喷涂型材应符合 GB/T 5237.4的要求；   

4.1.5 氟碳漆喷涂型材应符合 GB/T 5237.5 的要求；  

4.1.6 隔热型材应符合 GB /T5237.6 的要求。  

4.2 产品碳排放量评价 

4.3.1评价单元的划分 

产品评价单元划分的基本要素依次为：基材、阳极氧化型材、电泳涂漆型材、粉末喷涂型材、氟碳漆

喷涂型材、隔热型材。 

4.3.2生命周期关键阶段选取 

    基于对铝合金建筑型材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分析，本标准选取产品的生产阶段作为产品碳排放评

价的生命周期关键阶段。 

4.3.3碳排放量计算方法 

产品生产阶段的碳排放量计算方法参见附录 A。 

5 低碳产品判定准则 

    对于生产阶段产生的碳排放量不超过表 1中评价值要求的产品可认定为低碳产品。 

            表 1：单位可比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评价值表 

产品分类 单位可比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评价值（kgCO2/t 产品） 

基材[1] 1028  

阳极氧化型材 1867  

电泳涂漆型材 1940  

粉末喷涂型材 1374  

氟碳漆喷涂型材 1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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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热型材[2] 10 

注：[1] 企业位于长江以北时，该限定值应乘以修正系数 K（山海关以南时，K 取 1.1；山海关以北

时，K取 1.2；海拔高度在 1500m以上时，K取 1.03）； 

[2] 用于制作隔热型材的型材原料，其制造过程中的单位可比产品二氧化碳排放值必须首先对应满足

表 1 中规定的阳极氧化/电泳涂漆/粉末涂漆/氟碳漆喷涂四类型材的单位可比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限定值

要求。 

6 数据统计期 

铝合金建筑型材产品生产过程碳排放量数据统计应基于可计量的统计期进行统计，一般情况下应以财

务年为统计期。 

5  验证情况（适用于方法类标准） 

5.1 验证单位情

况 

   

   

   

   

   

5.2 验证过程  

5.3 验证数据分

析 
 

5.4 验证评价  



 

-7- 
 

 

5.5 其他应说明

的情况 
 

6  附加说明（可选项） 

6.1 宣贯标准

的建议 
 

6.2 修订和废

除现行有关标

准的建议 

 

6.3 重大分歧

意见的处理经

过和依据 

 

6.4 其他需要

说明的情况 
 

6.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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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李璐 联系电话 83886676 电子邮箱 lilu@cqc.com.cn 

注 1：本格式的通用部分为第 1章、第 2章、第 4章和第 6章。 

注 2：3.4 适用于标准草案送审稿，3.5 适用于标准草案报批稿，3.6 中“预期的管理目标”适用于

规程类标准，3.6中“技术指标”适用于方法类标准，第 5章适用于方法类标准编制说明的编写。 

注 3：3.1和第 6章为可选项，其余为必填项。 

编写日期：2018  年 8月 8  日 


